
选Z，可手动完成未付转已付处理。
2、已付查询的一般显示：

以上选M ，可按付款联系单格式逐笔显示：

需要继续显示下一张联系单吗？（Y/N）Y

（作者单位：浙江省巨化集团公 司热电厂）

责任编辑  许太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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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联方之间 出售资产等
会计处理新规定的分析定的分析

杨 金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业务的会

计处理，真实反映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财政部于

2001年12月21日发布了《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

处理问题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自

《规定》发布之日起执行。在临近会计年度终了，发布《规定》

并明令即日实施，具有格外的含意。本文试就此谈几点看

法。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及意义

由于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监管力度加大，许多上市公

司为了筹资的便利、达到规避ST或PT处理等目标，利用法

律制度、会计制度上的漏洞，进行了一些旨在操纵利润的关

联交易。如果这些关联交易以市价作为交易的定价原则，则

不会对交易的双方产生异常影响，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企业

行为。但是，如果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相比差距甚远，则就

有失公允了。这类关联交易的实质是在正常业务的形式之

下进行的利润操纵，其结果便是造成会计信息质量的低劣，

损害了广大投资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资本市场的

秩序。以2000年的年报资料为例，截止2001年4月21日，沪深

两市公布2000年年报的1 018家A股上市公司中，发生各类

关联交易行为的有949家，占总数的93.2% ，其中有214家公

司在资本经营活动中发生关联交易，占总数的21%。大股东

或者其他关联方通过购买债权、赠予资产、购买不良资产、

资产置换等形式对上市公司进行重组，对上市公司该年利

润的贡献约占到二成左右。ST深华宝2000年实现净利润

27 147万元，每股收益0.87元，不仅一举告别ST，而且以高

达79.2% 的净资产收益率成为当时两市的第一绩优股。华宝

的“秘密武器”就是出售不良资产，其属下两家子公司账面

净资产为-27 028万元，经评估后为-27 806万元，而华宝以

20元的价格将它们出让给自己的第一、第二两大股东，不仅

卸掉沉重的包袱，而且获得了2.7亿元左右的利润。
《规定》指出，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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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凿证据表明交易价格是公允的，则对于显失公允的交易

价格部分，一律不得确认为当期利润，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

理。因此，《规定》的发布，是对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利润操

纵的封堵，是对《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

披露》的有效补充，它合理地贯彻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对于真实反映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经济实质，提

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中介机构更加有效地进

行社会审计，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都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二、《规定》的出台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会计处理新规定的实施将对三类公司造成较

大的冲击：一类是在2002年打算再融资的公司。根据《公司

法》和《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无论是发行可转换债券、配股

或是增发新股，对于公司盈利的连续性均有一定的要求，这

样原本指望通过资产重组来保住再融资资格的，将因此难

遂其愿。第二类是上年度已有亏损纪录的公司。《规定》的出

台，部分公司将会“两连亏”。第三类就是近期准备通过资产

重组来扭转退市命运的“T”族公司。由于这类公司中大部分

为扭亏而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关联交易，眼下其努力可能

前功尽弃。

三、《规定》中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

1、“非正常商品销售及其它销售”与“正常商品销售”的

区分问题。《规定》指出，“非正常商品销售及其它销售，是指

除正常商品销售以外的商品销售、转移应收债权、出售其它

资产等。”考虑到其它资产指的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那

么非正常商品销售指的是什么呢？关联方不需要的商品，质

量不合格的次品，抑或是其它的情况？不得而知。由于在会

计处理上，资本公积所确认的数额在正常销售和非正常销

售上有所区别，从而利润的确定数额也受到影响。所以上市

公司年报最终所确定的利润也就具有了灵活性。
2、“关联方”界定问题。《规定》最后一款表明，1997年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是判

断关联方的主要依据。但是，依据会计准则的条款来判断

《规定》所指的监控范围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

解。其原因在于最近相继出台的规则、规章对“关联方”的界

定已突破了会计准则的范围。以两个交易所最新的股票上

市规则为例，其在“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之外明确提出

“潜在关联人”的概念，即与上市公司关联法人签署协议的

也属于关联方。此外，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

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关联交易的界定也

有新的规定，“如交易对方已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就直接或

间接受让上市公司股权事宜，或因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达

成默契，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也在关联

交易的范畴之内。显而易见，以实际控制权是否转移的标准

来界定，关联交易的范畴又有所扩大。因此，对关联方界定

标准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规定》对上市公司影响范围的不

同。另外，证监会的《通知》于2002年1月1日生效，与财政部

的《规定》有一个时间差。因此，如何界定在此期间发生交易

的性质，也是一个难题。
3、“交易完成”的理解问题。《规定》对关联方交易会计

处理采取了“未来适用”的方法，由于其生效日为2001年12

月21日，因此在此之前已完成关联交易的，其会计处理仍遵

循原有准则规定，而尚未完成交易的，将按照《规定》的有关

条款处理。但是，如何理解“交易完成”呢？是以股权过户或

是工商登记变更为“交易完成”的充要条件，还是以钱款到

账为依据，或者是其它确定标准？这种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又

如何来保证其客观真实性？《规定》对此未作详细说明。笔者

认为，根据民事法律的一般规定，应以“登记过户”作为交易

完成的唯一标准，即在2001年12月21日前登记过户的，以原

会计准则入账，反之按新规定处理。
4、“关联交易差价”明细科目性质的界定问题。《规定》

在第一款中指出，“在‘资本公积’科目下单独设置‘关联交

易差价’明细科目进行核算，这部分差价不得用于转增资本

或弥补亏损。”考虑到目前已有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公积弥补

亏损的先例，因而该明细科目规定不得补亏不难理解，其目

的在于避免由于规则的不全面使上市公司走向利用关联交

易操纵利润的老路。笔者认为，该明细科目规定不能转增资

本似有不妥，关联方交易差价部分虽然不具有公允性，但确

为公司所控制，在其计入资本公积后，若有现金资产做保

证，则非一般资本公积准备项目可比。而且如果关联差价部

分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之后，除股东权益结构有所变

化外，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都受影响甚小，

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影响也不大。反之，若该部分资本公积

不能转增资本，则该明细科目将永久挂在账面上，从而有悖

于规定制订的初衷和经济活动的本质。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许太谊

建议·动态短讯

短讯：2002 年 3 月 13 日，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

司在北京举办了“管理症结 整体解决——企业管理

信息化 整体解决方案 v1.0”发布会。该方案 v1.0 具有

最佳的伸缩性、可用性与管理性 ，能够 为 企业客户在

每个发展阶段都能在应 用、产品 和技术等方向获取价

值极 大化。
（本刊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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